北京市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证明告知承诺书

（告知承诺办理方式）

一、政府部门告知

（1） 证明名称
申请参加北京市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需提交的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开具的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的证明。
（二）证明设定依据：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卫生计生委第15号令）第六条 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医术渊源，在中医医师指导下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施行前已经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的。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各区卫健委在完成“北京市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区级初审程序之前完成核查核验工作，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确认申请人承诺的相关资料属实，多年人员在北京地区医疗机构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

（四）违诺失信惩戒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一经查实，区卫健委立即终止该申请人报名办理手续，报名初审不予通过，将申请人违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并向市中医局报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五）政府部门职责
各区卫健委应当加强对证明告知承诺事项的核查核验工作，通过实地调查医疗机构等方式对申请人承诺的从事中医临床实践的地点、具体起止年月日、从事的专业等所有内容进行核查核验。

各区卫健委在核查核验时发现不实承诺、提交虚假信息的，依法终止办理该申请人的报名初审手续，将申请人违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并向市中医局报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六）申诉渠道
申请人对因不实承诺、提交虚假材料，被依法终止办理、撤销行政许可或者予以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二、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一）填写的全部信息、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二）已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达到相应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具体是：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在         （具体医疗机构名称）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具体科室如下：

1、（科室1）       证明人：      证明人联系方式：                 ，时间：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2、（科室2）       证明人：      证明人联系方式：        ，时间：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3、（科室3）       证明人：      证明人联系方式：        ，时间：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五）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名：

日      期：               

